中共鞍山市立山区统计局关于区委巡察整改落实进展情况的通报
根据区委和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2024年12月25日至2025年3月31日，区委第二巡察组对立山区统计局进行了常规巡察。2025年5月29日，区委第二巡察组向立山区统计局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情况予以公布。
一、领导班子履行主体责任情况
立山区统计局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对照巡察反馈意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巡察整改。
（一）主要负责同志高度重视，坚定不移把“两个维护”贯穿巡察整改工作始终
立山区统计局高度重视，成立区统计局党组巡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党组书记、局长带头担责、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将巡察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在手上、扛在肩上。巡察反馈意见下达后，第一时间主持召开党组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巡察工作有关精神，深入领会巡察反馈的问题和要求，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多次召开局支委会、党组会，以及巡察反馈后的专题民主生活会，逐条逐项对照反馈意见建立台账，明确整改路径与时限。
（二）提高站位、深化认识，扛牢巡察整改主体责任
深刻认识巡察整改的政治属性和政治责任，始终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扛起整改主体责任。通过召开局支委会、党组会等形式，持续深化对巡察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切实把巡察整改作为锤炼党性、改进工作、提升能力的重要契机。将整改任务分解到具体领导、具体科室、具体责任人，形成 “人人有责任、事事有人抓、件件有着落”的责任体系。班子成员主动认领分管领域整改任务，督促分管科室细化整改措施，确保整改责任层层传导、落实到位。
（三）深入研究、精准施策，认真制定巡察整改方案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全面梳理问题根源，精准制定整改方案。组织专人对巡察反馈的5个方面33个具体问题逐一分析研判，形成问题清单、责任清单、任务清单。结合统计工作实际，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目标、整改措施、整改时限和责任主体。注重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确保整改方案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实效性。
（四）完善机制、加强统筹，形成巡察整改工作合力
完善工作机制，加强统筹协调，凝聚整改工作合力。将巡察整改与统计业务工作、党风廉政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等有机结合，统筹推进、一体落实，以整改促提升、以提升促发展，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统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五）紧盯进度、严把质量，确保巡察整改扎实有效
建立长效机制，持续巩固整改成果。坚持在常态长效上下功夫，进一步健全完善规章制度，以制度建设巩固问题整改成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实把巡察整改作为长期任务抓紧抓实。
二、常规巡察整改落实情况
（一）贯彻围绕“四个聚焦”监督重点发现的主要问题
1.关于“贯彻中央和省、市统计工作决策部署，履行统计职能、发挥统计监督作用有短板”方面整改情况
[bookmark: _GoBack]关于理论学习与统计工作结合不紧密方面。重新制定学习方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相关法规纳入学习计划并召开2次全局大会中展开集体交流，讨论新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国家新发布“防治统计造假刚性制度”等法律法规的学习。统计服务党委政府决策质量水平还不够高方面。一是本年3月、6月已由局长张明昊、副局长林翼敌、副局长姚依彤分别带队对分管领域样本企业进行专项调研并出具调研报告，并是在季度经济运行分析中新增横向对比模块。二是各专业科室同步下沉一线，分批次对各街道及重点项目单位开展针对性业务培训，有效提升基层统计人员实操能力，为夯实统计数据质量筑牢业务根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统计工作新格局缺少新的探索方面。一是强化学习，建立学习交流机制。区统计局积极安排部署，认真学习国家统计局下发的《新服务测算方案》、《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单位认定方案》、《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分类2018》等文件。二是严格落实《立山区创新统计管理机制 加强和改进统计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已完成本年度5家执法检查；本年度已联合发改局对项目入统、项目流程、劳资填报进行多次联合培训。推动统计工作高质量发展存在薄弱环节方面。一是将保密工作作为局党组、全局的重点政治工作内容，已完成以统计业务为主体的保密工作指导。二是强化统计服务指导成效，服务业、工业、劳资等专业已分别召开专题会议对样本企业进行培训；7月完成对贸易、建筑业重点企业的实地核查，了解切实情况。法治建设与业务融合不够方面。一是建立法治宣传培训机制，建立“八五”普法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加大对执法人员的培训，扩大培训面。二是2025年开展系统性执法培训，并进行检验。三是增加普法宣传次数，不以业务检查代替普法宣传。把统计法学习纳入党校干部培训班课程。扩大法治培训，把全区各部门和企业统计人员纳入法治培训范围。
2.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实不力，重点领域监管缺失
强化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方面。一是强化会议统筹与执行，明确党风廉政建设专题会议每季度召开1次，2025 年已召开3次，专题研究整改措施、风险防控等实际问题。二是做实建设行动与清单，丰富党风廉政建设载体，开展案例警示教育3场。三是修订《《廉政谈话工作制度》《请销假管理办法》《违纪违规行为惩处办法》《“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实施细则》，重新梳理并精准制定“一岗双责”责任清单，压实党内监督责任，通过民主生活会、述职述廉严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 “厉行节约、过紧日子” 担当意识方面。一是修订《区统计局财务制度》，明确资金使用要求、采购流程需多人参与并上会讨论，将未入账设备登记入账，规范资产购买使用流程。二是健全修订《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确保采购物品及时入账，对 2023 年、2024 年自行采购项目逐一对比分析，进一步明确合规采购流程。
3.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到位，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有差距
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方面。一是2025 年已召开4次会议同步研究党建与业务重点任务，制定《专项工作闭环管理办法》，修订2024年工作总结，重构班子成员党建责任清单。二是制定《党建引领统计业务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设置“党建 +” 融合载体，本年度已调整1次党建工作安排，建立“党建+业务” 总结联动审核机制，融合占比稳步提升。三是明确党组 “三重一大” 事项3万元金额标准，规范采购流程并要求多人参与、上会讨论。补齐党组织建设短板方面。一是2025 年6月以来召开5次会议，3次为决策类议题，梳理党建工作计划等必审重要议题形成《党支部议事决策清单》。二是规范制作相关材料、制定《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方案》，建立材料 “一人审核、双人复核” 机制，并已于 2025 年 6 月按要求完成支部换届且材料齐备。三是完善民主评议党员全流程机制。补齐党员互评关键环节，规范党组织综合评定程序，并开展评议业务培训2场，覆盖全体支委及党务工作者，确保流程合规、结果有效。
4.巡察反馈问题整改责任意识不强，推动常态化整改有差距
一是已建立以班子成员为主体的“巡察回头看”小组，针对巡察问题每年进行反复检验，确保巡察成果长期落实；二是本年已组织全体人员参与“统计执法考试”，各人均经过国家统计局系统培训，提升统计执法能力。
（二）围绕营商环境发现的主要问题
1.“店小二”意识树得不牢
工作缺乏统筹协调方面。已于6月3日召开的全体大会布置营商工作任务，并将营商工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范畴；同时各专业年度总结中加入营商环境工作部分。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学习浮于表面方面。全局重新强调营商工作，将营商工作作为未来工作重点，在6月3日召开的全体大会中布置营商工作任务。同时已制定计划，每季度学习营商环境工作，将政策解读与实际业务研讨深度结合。
2.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差距
重点针对变化幅度超30%的样本企业开展原因分析，各专业今年已多次走访样本企业并做好主动对接。通过加强各专业统计分析培训、完善数据共享联动机制、组织各专业互评学习等举措提升工作质效，2025 年2季度统计分析已及时完成。
3、 下一步打算
（一）压实整改责任，持续推进巡察反馈问题清仓见底。坚持整改目标不变、整改劲头不松、整改力度不减，进一步增强巡察整改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已完成的整改任务，适时组织“回头看”，巩固整改成果，防止问题反弹；对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加强督促检查，确保改彻底、改到位；对需要较长时间整改的事项，坚持一抓到底，务求取得实效
（二）完善制度机制，推动巡察整改常态化、长效化。建立长效机制，持续巩固整改成果。坚持在常态长效上下功夫，既要找准问题症结，拿出“当下改”的治标之举，又要形成“长久立”的治本之策，突出举一反三、建章立制，进一步健全完善全面从严治党、组织生活、统计执法、材料报送等各方面的规章制度，以制度建设巩固问题整改成果。同时严格执法执纪，真正让制度“长牙”、纪律“带电”，确保各项规章制度落地生根、见到实效。
（三）强化督查检查，确保真改实改。坚持把推进巡察整改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用力抓好巡察整改工作，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以整改工作的实际成效推动各项工作的有力开展。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馈。公开期限：2025年10月20日至2025年11月20日。联系电话：6613775（工作日8:00—17:00）；电子信箱：lishantongjiju@163.com。

中共鞍山市立山区统计局
2025年10月20日
